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星期

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参会事项于会前以电话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

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学海先生主持，与会

董事经认真审议，同意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第一批）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有关规定，解锁期内，激励对象申请根据本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标的股票的解锁，必须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

１

、人福医药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公司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３

、公司业绩条件：

（

１

）解锁日上一年度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不低于

３０

亿元、

４０

亿元、

５０

亿元；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公司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２．７

亿元、

３．２５

亿元、

３．９０

亿元；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不低于

８％

。

其中，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指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

、个人业绩条件：

激励对象每次申请限制性股票解锁需要满足：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必须达到合格或以上。

经董事会审查， 公司及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查的本次解锁对象均满足上述股权激励股票解锁

条件，董事会授权公司相关部门具体实施解锁的有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因董事王学海、李杰、邓霞飞为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

６

名董事

参与了表决。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七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解锁的已授出股权激励股份数量为

８

，

７４３

，

１８０

股。

●

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一、股权激励股份批准及实施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其后，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董事会对其进行了修订，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

稿）》。 该草案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备案，并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二〇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生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

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认购结果的议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实

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

２１

，

８５７

，

９５０

股，实际授予人数为

７３

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

制性股票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票登记手续。

二、股权激励股份授出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变更前

本次增加额

本次变更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３

，

２６４

，

４３４ １５．５４％ ２１

，

８５７

，

９５０ ９５

，

１２２

，

３８４ １９．２８％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９８

，

３２１

，

２５２ ８４．４６％ ０ ３９８

，

３２１

，

２５２ ８０．７２％

三、合计

４７１

，

５８５

，

６８６ １００％ ２１

，

８５７

，

９５０ ４９３

，

４４３

，

６３６ １００％

三、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情况

（一）解锁条件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股票符合解

锁条件（第一批）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有关规定，解锁期内，激励对象申请根据本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标的股票的解锁，必须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

１

、人福医药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公司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３

、公司业绩条件：

（

１

）解锁日上一年度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不低于

３０

亿元、

４０

亿元、

５０

亿元；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公司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２．７

亿元、

３．２５

亿元、

３．９０

亿元；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不低于

８％

。

其中，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指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

、个人业绩条件：

激励对象每次申请限制性股票解锁需要满足：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必须达到合格或以上。

经董事会审查， 公司及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查的本次解锁对象均满足上述股权激励股票解锁

条件。

国家法律法规对公司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禁售期有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解锁情况

１

、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数量为

８

，

７４３

，

１８０

股。

２

、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３

、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票是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授予的股份的第一次解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占总股本比例

１

王学海

１２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０．１０％

２

李杰

１２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０．１０％

３

邓霞飞

７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０．０６％

４

吴亚君

８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０．０６％

５

徐华斌

７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０．０６％

６

李名学

４５．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０．０４％

７

杜文涛

７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０．０６％

８

刘毅

７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０．０６％

９

核心技术与业务人

员（共

６５

名）

１５４０．７９５ ６１６．３１８ １．２５％

合计

２

，

１８５．７９５ ８７４．３１８ １．７７％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５

，

５４６

，

３０８ １７．３４％ －８

，

７４３

，

１８０ ７６

，

８０３

，

１２８ １５．５６％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７

，

８９７

，

３２８ ８２．６６％ ＋８

，

７４３

，

１８０ ４１６

，

６４０

，

５０８ ８４．４４％

三、合计

４９３

，

４４３

，

６３６ １００％ ０ ４９３

，

４４３

，

６３６ １００％

五、公司律师关于股权激励股份解锁相关事宜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出具了《关于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

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解锁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人福医药已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和要求， 履行了对人福医药全体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一次解锁期申请解锁的相关程

序。 人福医药董事会审议并通过的上述《关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第一批）的议案》，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章程》及《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该董事会决议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人福医药据此可对其全体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一

次解锁期解锁。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2

年

5

月

8

日 星期二

股票简称：金飞达 股票代码：

002239

公告编号：

2012-023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有

关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通过书面和传真方式由专人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

到董事

9

人（因独立董事未达到法定人数，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已辞职的独立董事刘林青先生仍应按照《公

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下面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洪亮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将独立董事候选人洪亮的相关资料提交深交所备案审核，深交所未提出异

议（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候选人声明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2

年

5

月

8

日公司公告 《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上述第一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附简历：

洪 亮：男，

42

岁，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本科毕业，具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和高

级会计师资格。 历任江苏省通州市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助理、项目经理部主任。 现任南通市通州区政协第十

屇、第十一届常委，南通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所长（股东）。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进飞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于

2011

年

11

月参加了深交所举办的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学习，并取得独立董事结业证书。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七日

股票简称：金飞达 股票代码：

002239

公告编号：

2012-024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

：

00

在子公司金飞祥二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

：

00

召开，会期半天；

2

、召开地点：子公司金飞祥二楼会议室；

3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

、其 他：股东因故不能到会，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二、出席对象：

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截止

2012

年

5

月

24

日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及其合法委托的代理人。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3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5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7

、审议关于增补洪亮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8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注：公司两位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四、会议登记办法

1

、会议登记方式：法人单位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介绍信、股东帐户、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

份证。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和持股凭证（委托出席者，还须持有书面的股东授权

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在登记时间内送达

公司为准。

2

、登记地点：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登记时间：

2012

年

5

月

25

日至

2012

年

5

月

26

日

五、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自理。

2

、公司联系地址：江苏省通州经济开发区世纪大道

288

号

邮 编：

226300

3

、联系方式：联 系 人：沈 燕

联系电话：

0513-80169115

传 真：

0513-80167999

六、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授权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指示：

1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

2

、审议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

3

、审议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

4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5

、审议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6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

7

、审议关于增补洪亮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8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特此通知。

江苏金飞达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660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2012-016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二《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属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05

月

07

日上午

09

：

00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05

月

02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白芒关松白路茂硕科技园

8

楼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顾永德先生

6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8

、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36

名，代表股份

59

，

150

，

9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97

，

080

，

000

股的

60.93%

。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5915.09

万股同意，占出席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二、《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5915.09

万股同意，占出席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三、《关于审议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5915.09

万股同意，占出席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四、《关于审议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5915.09

万股同意，占出席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五、《关于审议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5915.09

万股同意，占出席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六、《关于审议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5915.09

万股同意，占出席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七、《关于审议

<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5915.09

万股同意，占出席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八、《关于审议

<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5915.09

万股同意，占出席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九、《关于审议

<

内部审计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5915.09

万股同意，占出席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十、《关于制定

<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5915.09

万股同意，占出席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十一、《关于审议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5915.09

万股同意，占出席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唐都远 卢北京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05

月

07

日

证券代码：

002607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

2012-022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7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

厅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

事长周夏耘先生主持。

2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为

45,965,000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52.23%

。 出席会议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公司高管及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5,96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5,96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5,96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

45,96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2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安徽亚夏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周夏耘、周晖、肖美荣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4,71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

201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5,96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5,96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投融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5,96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独董、董事人员

2012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5,96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人员

2012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5,96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王玉春先生、胡达沙先生、孙昌兴先生分别提交了

2011

年度述职

报告。 该报告对

2011

年度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次数、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

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公司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已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刊登于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om)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喻荣虎律师和吴波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453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2012-018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和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公司使用自

筹资金收购了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安化工

"

）股东部分股权，数量合计

16,564,750

股，

占天安化工股权总数的

28.56%

。 （具体详见公司

2012-012

、

2012-013

、

2012-017

号公告），现天安化工已于

2012

年

5

月

5

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相关股权转让备案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德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敏

注册资本：

5,800

万元

实收资本：

5,800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 册 号：

371424200000492

；

成立日期：

2008

年

7

月

2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邑县临盘街道办事处盘河村北；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光气、硬脂酰氯、盐酸、甲氨基甲酰氯（

MCC

）、氯甲酸正丙酯、氯甲酸月

桂酯（特酯）、

3,4-

二氯苯基异氰酸酯、

CPM

（环丙甲基羰基尿嘧啶）、

AKD(

烷基烯酮二聚物

)

、氯甲酸酯、氯甲

基异丙基碳酸酯生产、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营业期限：长期。

主要股东情况：天马精化持有股权比例

81.43%

，其它股东持有股权比例

18.57%

。

根据天安化工

73

名股东与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协议》的约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自天

安化工

73

名股东与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

理完相关股权转让备案登记手续后的五个工作日内，继续将向交易对方支付剩余的股权收购

尾款。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453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2012-019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为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5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

告后，计划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申请复牌。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2-016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

议事项。 本次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2

日，董事长黄河清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监事、高管

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会议出席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5

人，代表股份

255,002,000

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

75.0006％

。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就会议通知公告列明的各项提案进行了审议并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如

下：

1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55,00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55,00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55,00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5,00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55,00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5,00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8

日

股票简称：

*ST

商务 股票代码：

000863

公告编号：

2012-025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08

年

5

月

9

日，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原名

"

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向深

交所提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

2008

年

5

月

16

日，深交所正式受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并要求公

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材料。 此后由于公司资产重组工作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未得到有力保障，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作出决议，公司目前仍处于恢复上市申请进

程中。

暂停上市期间，公司控股股东积极探索履行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的承诺，

2011

年

9

月

30

日，中国证监

会以 《关于核准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589

号）核准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

2012

年

3

月

9

日，公司公告了《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报告书》；公司已具

备恢复上市的实质条件。同时，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恢复上市补充材料的议案已提交

2011

年

12

月

16

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的规

定，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4

日再次向深交所提出恢复上市申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本）

14.2.15

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正式受理

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核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本公司补充提供材料

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公司将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积极沟通上述事宜并及时公告相关信息。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还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是否审核通过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是否核准的

风险，公司股票仍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公司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611

证券简称：时代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2-18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对外投资意向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因正在筹划对股价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没有公开披露的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时代科技（证券代码：

000611

）自

2012

年

4

月

10

日开市起停牌。

2012

年

4

月

16

日，公司发布了《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公司、云南迪庆泰安矿业有限公司和云南安格隆矿业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签署了《公司设立出

资意向书》，三方拟结合各自优势，共同出资设立新的矿业公司。 该公司的注册资本初步拟定为

2.3

亿

人民币，其中本公司以货币出资

1.2

亿元人民币，持股

52.17%

；云南迪庆泰安矿业有限公司以其持有

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等资产作价

3000

万元人民币出资，持股

13.05%

；云南安格隆矿业有限公司

以其持有的凹的别铜铅锌矿的全部或者部分采矿权出资

8000

万元人民币，持股

34.78%

，上述两家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蔺安鸣先生。 由于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非货币资产正在进行资产评估，最终交

易价格还未确定。 考虑到该项对外投资项目可能会对本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为了防止相关信息

泄露，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起继续停牌。 （公告编号：临

2012-13

，公告时间：

2012

年

4

月

17

日）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上述出资涉及的非货币资产

进行了评估，取得的相应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 同时公司也聘请专家对该对外投资进行论证，并向相关主

管部门进行了咨询，论证结果显示，由于以下原因的影响：

1

、该凹的别铜铅锌矿尚在进行工程建设，未达到

生产状态；

2

、其项目立项尚未获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复；

3

、该采矿权尚未取得环境保护行政管理机关关于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

4

、该采矿权尚未取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关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5

、本次非货

币资产出资涉及的所有权转移还需履行权属变更审批等相关程序， 特别是采矿权主体的变更还需要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的同意和变更登记等。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的行政审批风险较大，新矿业公司成立及正常生产

经营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该对外投资的相关条件尚不成熟。 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公司决定终止该

对外投资意向。 因新矿业公司尚未设立，所以终止上述投资意向不会对本公司经营和股东权益产生影响。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收购或发

行股份等重大事项。

公司股票自本公告披露当日起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611

证券简称：时代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2-19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发布了

2011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定于

2012

年

5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15:00-17:00

点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

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内蒙古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 / / irm.p5w.net/gszz/

）参与

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兼总经理濮黎明先生、财务总监罗守伟先生、董事会

秘书董宋萍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七日


